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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經科管所九十三學年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所九十五學年第三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所九十六學年第二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所九十七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97/08/26)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九十七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2009/02/19)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九十八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2010/03/11)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九十八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規劃會議(2010/04/22)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一百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規劃會議(2011/09/15)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會議(2013/9/6 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會議(2014/04/10 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2015/09/17 通過】 

【本辦法經科管系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2016/09/22 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本系碩士生之修課、畢業等相關事宜，依據「中華大學學則」、「中華大學碩士學

位考試細則」及有關法令，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修課規定： 

一、學分規定：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含必修科目 6 學分、選修科目 18 學分，外加論文

指導與研究 6 學分，共計 30 學分)，每學期學分修習上限以 12 學分為原則(不含

論文指導與研究與大學部學分)。 

二、書報討論：研究生應修滿書報討論(一)、(二)。 

三、論文指導與研究：研究生自第二學年起，每學期均需修習「論文指導與研究」，直到

畢業為止；預備一年畢業之研究生，需自入學後之第一學期起即提前修習「論文指

導與研究」，直到畢業為止。 

四、一般生需配合系上指派之工作。 

 

第三條  指導教授 

一、研究生於入學第一學期結束前，應選定本系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為指導教授，

並繳交經指導教授簽名之「洽選指導教授申請表」 

二、預備一年畢業之研究生，則須於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兩週內選定本所之專任助理教

授以上之教師為指導教授，並繳交經指導教授簽名之「洽選指導教授申請表」及「研

究生提前修習論文指導與研究申請表」。 

三、若本系缺乏足以指導之師資，研究生得選擇外校或外系老師為共同指導教授。 

四、選定指導教授後，研究生選課須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五、研究生因故須變更指導教授時，須經前後任指導教授同意。 



 中 華 大 學 
製定單位：科技管理學系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碩士生

修業辦法(105 級、106 級起適

用) 

文件編號：FA2-3-046 

公佈日期：105 年 9 月 22 日 頁次：2 

六、科技管理學系教師論文指導人數規定，請參閱「科技管理學系教師論文指導人數規

定」。 

 

第四條  研究生修業一年(含)以上，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檢具下列表件各一份，向本系申請舉

行碩士學位考試： 

一、「學術研究倫理」課程及格證書(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修習「學術

研究倫理」課程，並取得該中心核發之及格證書。) 

二、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論文考試、撰寫之相關規定及格式請自中華大學註冊組網站下

載)。 

三、歷年成績單(以指導教授簽名後留存於系上的選課單上所列之科目為畢業學分承認依

據)。 

 

第五條  碩士學位考試置考試委員三人至五人，校外委員至少須三分之一以上。指導教授為當然

委員，但不得為主持人，主持人由出席委員互推舉之。出席委員中須有校外委員三分之

一以上始能舉行考試。若選擇以技術報告替代學術論文者，委員中須包括至少一名來自

業界(業師)。 

 

第六條  研究生須符合下列規定方可畢業。 

一、完成論文口試：第一學期畢業者必須於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口試。第二學期畢業者則

必須於七月三十一日前口試。 

二、完成並繳交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第一學期畢業者論文繳交期限為二月底。第二

學期畢業者論文繳交期限為八月底。 

三、提出符合下列其中一項之論文發表證明 

(一)研討會論文發表證明 

(二)期刊論文發表或接受證明 

(三)專利申請獲准證明 

上述論文或專利需與畢業論文相關且研究生作者需註明為本系之學生 

四、提出下列兩種之一的英文能力證明 

(一)全民英文檢定中級初試(含)或多益 500分以上之證明。 

(二)選修本系英文相關課程 6學分以上。(不含在畢業學分內) 

外籍生毋須提出本證明。 

科技教育管理組與科技管理實務組得以選修「科技英文」或「商務英語」，並參

加本系「英語自學社群」一學期替代本要求。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